附件2

环境监测信息管理系统功能要求

	序号
	软件名称
	软件功能要求

	1
	环境监测信息管理系统
	1.合同/委托书签订：标准合同模板、能力库匹配、判定标准匹配；

2.方案制定：默认方法选择，导出标准版检测方案；

3.样品采集：支持按人员分配采样任务、有组织小票识别抓取数据、自动生成标准版采样原始记录（含校准记录）、样品编号系统生成；

4.现场测试：现场检测系统生成原始记录；

5.样品保存：水、土、气保存方式、保存剂、介质、样品量等标准版文件生成；

6.样品流转：生成标准版样品流转单；

7.样品制备和前处理：生成标准版样品制备单和前处理记录表；

8.分析测试、结果计算：生成水、土、气、声标准检测原始记录、系统进行计算、修约、判定是否合格、按指标自动分配检测人员，支持检测主管手动调整检测人员；

9.报告编制：生成水、土、气、声标准版报告；

10.报告审核及签发：系统签名和盖章。



